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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訴 字 第 93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柯 隆 興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蔡 鴻 杰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吳 幸 怡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董 志 鴻 律 師  07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柯 孟 言  08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盧 世 欽 律 師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正 男 律 師  10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侯 � 木  11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陳 建 誌 律 師  12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詐 欺 等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8 年 度 偵 字 第 55  13

        24號 、 第 7189號 ） ， 嗣 被 告 於 準 備 程 序 就 被 訴 事 實 為 有 罪 之 陳 述  14

        ， 經 本 院 合 議 庭 裁 定 由 受 命 法 官 獨 任 進 行 簡 式 審 判 程 序 ， 判 決 如  15

        下 ：  1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7

        柯 隆 興 犯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詐 欺 取 財 罪 （ 即 事 實 一 ）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貳  18

        年 。 緩 刑 伍 年 ， 並 應 向 國 庫 支 付 新 臺 幣 壹 佰 萬 元 ， 及 接 受 法 治 教  19

        育 肆 場 次 。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。 扣 案 如 附 表 十 四 編 號 1 至 13所  20

        示 之 物 均 沒 收 ； 未 扣 案 犯 罪 所 得 新 臺 幣 參 萬 捌 仟 捌 佰 肆 拾 伍 元 沒  21

        收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 22

        柯 孟 言 犯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詐 欺 取 財 罪 （ 即 事 實 一 ）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壹  23

        年 陸 月 ； 又 共 同 犯 販 賣 虛 偽 標 記 商 品 罪 （ 即 事 實 二 ） ， 處 有 期 徒  24

        刑 柒 月 。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壹 年 拾 月 。 緩 刑 肆 年 ， 並 應 向 國 庫 支 付  25

        新 臺 幣 貳 拾 萬 元 ， 及 接 受 法 治 教 育 參 場 次 。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 26

        。 扣 案 如 附 表 十 四 編 號 1 至 14所 示 之 物 均 沒 收 。  27

        侯 � 木 犯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詐 欺 取 財 罪 （ 即 事 實 一 ）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壹  28

        年 。 緩 刑 貳 年 ， 並 應 向 國 庫 支 付 新 臺 幣 伍 萬 元 ， 及 接 受 法 治 教 育  29

        壹 場 次 。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。 扣 案 如 附 表 十 四 編 號 1 至 13所 示  30

        之 物 均 沒 收 。  31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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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一 、 柯 隆 興 自 民 國 74、 75年 間 起 擔 任 址 設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 01

            ○ ○ 號 8 樓 之 1 「 易 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」 （ 下 稱 易 洲 公 司 ） 董 事  02

            ， 並 為 易 洲 公 司 實 際 負 責 人 ； 柯 孟 言 自 99年 間 起 ， 在 址 設 高  03

           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號 易 洲 公 司 橋 頭 廠 擔 任 廠 務 人 員 ， 並  04

            自 102 年 間 起 擔 任 該 廠 倉 管 主 任 ； 侯 � 木 則 為 易 洲 公 司 橋 頭  05

            廠 之 廠 務 人 員 ， 負 責 原 料 攪 拌 、 分 裝 等 事 宜 。 三 人 於 106 年  06

            5 月 間 ， 均 知 悉 易 洲 公 司 橋 頭 廠 庫 存 之 「 SPD20 榮 達 奶 精 25  07

            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08， 下 述 各 該 奶 精 之 產 品 代 號 均 僅 於  08

            首 次 提 及 時 備 註 於 後 ） 」 （ 下 稱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） 將 於 同 年 7  09

            月 27日 到 期 ， 且 逾 期 奶 精 不 得 再 行 販 售 ， 竟 均 意 圖 為 自 己 不  10

            法 之 所 有 ， 基 於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詐 欺 取 財 之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 11

            擔 ， 經 柯 隆 興 口 頭 指 示 柯 孟 言 ， 柯 孟 言 再 指 示 侯 � 木 之 方 式  12

            ， 接 續 為 下 列 行 為 ， 而 獲 取 犯 罪 所 得 共 計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25  13

            萬 8,247 元 ：  14

          � 侯 � 木 接 獲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前 開 指 示 後 ， 先 於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 15

            將 屆 有 效 期 限 前 之 附 表 一 所 示 時 間 ， 在 址 設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 16

            ○ 路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之 易 洲 公 司 鹽 田 廠 ， 將 所 示 數 量 之 「 榮 達 奶 精  17

            」 與 「 SPD 32E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4B） 」 ，  18

            以 8 比 2 之 比 例 ， 攪 拌 成 所 示 數 量 之 「 奶 精 半 成 品 （ 產 品 代  19

            號 C-004B-2） 」 後 ， 再 於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已 逾 有 效 期 限 之 附 表  20

            二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前 開 「 奶 精 半 成 品 」 ， 進 一 步 混 合 「 SPD 32  21

            E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、 「 榮 達 煉 乳 粉 25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 22

            C-0092） 」 ， 製 成 如 所 示 數 量 之 「 AAA 奶 精 25公 斤 裝 （ 產 品  23

            代 號 C-0024） 」 ， 用 以 掩 飾 其 中 所 含 之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已 逾 期  24

            之 事 實 。 復 於 附 表 三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前 開 「 AAA 奶 精 25公 斤 裝  25

            」 交 由 不 知 情 之 易 洲 公 司 銷 售 人 員 ， 銷 售 予 附 表 三 所 示 各 該  26

            店 家 ； 另 於 106 年 11月 7 日 ， 將 前 開 「 AAA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 27

            分 裝 為 「 AAA 奶 精 1 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24-1） 」 ， 並 於  28

           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已 逾 有 效 期 限 之 附 表 四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之 交 由 不  29

            知 情 之 易 洲 公 司 銷 售 人 員 ， 銷 售 予 附 表 四 所 示 店 家 ， 致 前 述  30

            店 家 均 誤 認 該 等 奶 精 尚 未 逾 期 ， 而 各 支 付 如 所 示 之 價 金 購 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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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。  01

          � 侯 � 木 接 獲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前 開 指 示 後 ， 先 於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 02

            將 屆 有 效 期 限 前 之 附 表 五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所 示 數 量 之 「 榮 達 奶  03

            精 」 混 合 「 皇 冠 特 級 奶 精 31C3 25 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91  04

            ） 」 、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32A 25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15E ）  05

            」 、 「 麥 芽 糊 精 25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88） 」 ， 一 同 攪 拌  06

            成 「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04） 」 。 再 於 「 榮 達  07

            奶 精 」 已 逾 有 效 期 限 之 附 表 六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前 開 摻 有 逾 期 「  08

            榮 達 奶 精 」 之 「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， 交 由 不 知 情 之 易 洲 公  09

            司 銷 售 人 員 ， 銷 售 予 附 表 六 所 示 店 家 ； 另 於 附 表 七 所 示 時 間  10

            ， 將 前 開 「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分 裝 成 「 荷 蘭 奶 精 1 公 斤 裝  11

           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04-1） 」 ， 再 於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已 逾 有 效 期 限  12

            之 附 表 八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之 交 由 不 知 情 之 易 洲 公 司 銷 售 人 員 ，  13

            銷 售 予 附 表 八 所 示 各 該 店 家 ， 致 前 述 店 家 均 誤 認 該 等 奶 精 尚  14

            未 逾 期 ， 而 各 支 付 如 所 示 之 價 金 購 買 。  15

          � 侯 � 木 接 獲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前 開 指 示 後 ， 先 於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 16

            將 屆 有 效 期 限 前 之 附 表 九 時 間 ， 將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混 合 「 玫 瑰  17

            花 牌 奶 精 32A 25公 斤 裝 」 、 「 麥 芽 糊 精 25公 斤 裝 」 ， 一 同 攪  18

            拌 成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25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15） 」 ； 並 於  19

           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已 逾 有 效 期 限 後 之 附 表 十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前 開 摻  20

            有 逾 期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之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， 分 裝 成  21

           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1 公 斤 裝 （ 產 品 代 號 C-0015B ） 」 ， 再 於 附  22

            表 十 一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1 公 斤 裝 」 交 由 不 知 情  23

            之 易 洲 公 司 銷 售 人 員 ， 銷 售 予 附 表 十 一 所 示 各 該 店 家 ； 另 於  24

           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已 逾 有 效 期 限 後 之 附 表 十 二 所 示 時 間 ， 將 前 開  25

           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交 由 不 知 情 之 易 洲 公 司 銷 售 人 員  26

            ， 銷 售 予 附 表 十 二 所 示 各 該 店 家 ， 致 前 述 店 家 均 誤 認 該 等 奶  27

            精 尚 未 逾 期 ， 而 各 支 付 如 所 示 之 價 金 購 買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柯 孟 言 與 易 洲 公 司 總 經 理 特 助 柯 宛 君 （ 所 涉 共 同 販 賣 虛 偽 標  29

            記 商 品 罪 嫌 部 分 ， 另 經 檢 察 官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） 於 107 年  30

            5 月 間 ， 因 易 洲 公 司 自 越 南 進 口 之 「 MIWON 美 蘭 味 素 （ 25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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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斤 裝 ） 」 庫 存 過 多 ， 竟 共 同 基 於 販 賣 虛 偽 表 示 原 產 國 商 品 之  01

           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經 柯 孟 言 與 柯 宛 君 一 同 謀 議 後 ， 推 由  02

            柯 孟 言 接 續 於 附 表 十 三 所 示 時 間 ， 在 易 洲 公 司 橋 頭 廠 內 ， 將  03

            該 附 表 所 示 數 量 之 「 MIWON 美 蘭 味 素 （ 25公 斤 裝 ） 」 分 裝 成  04

            1 公 斤 後 ， 裝 入 所 印 製 之 「 味 春 高 純 度 味 精 （ 1 公 斤 裝 ） 」  05

            包 裝 袋 內 ， 包 裝 袋 上 並 印 有 「 易 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」 、 「 地 址  06

            ： 高 雄 市 ○ ○ ○ 路 ○ ○ 號 8 樓 之 1 」 、 「 消 費 者 服 務 專 線 ： 00  07

            00-000000 」 等 表 示 該 味 精 係 由 國 內 易 洲 公 司 自 行 產 製 之 旨  08

            ， 而 對 外 販 售 虛 偽 表 示 原 產 地 之 味 精 。  09

        三 、 嗣 因 高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接 獲 檢 舉 前 往 稽 查 ， 並 將 全 案 函 送 高  10

           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偵 辦 ， 經 員 警 於 107 年 12月 26日 持 本 院 核 發 之  11

            搜 索 票 前 往 易 洲 公 司 及 所 屬 各 工 廠 執 行 搜 索 ， 當 場 扣 得 如 附  12

            表 十 四 所 示 之 物 而 查 獲 。  13

        四 、 案 經 高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函 送 及 廖 紀 帆 、 張 麗 玲 、 賴 敏 弘 、 林  14

            孟 甫 、 黃 鈺 琇 、 蔣 振 星 、 陳 淑 貞 、 方 雅 琴 、 嚴 麗 芝 訴 由 法 務  15

            部 調 查 局 高 雄 市 調 查 處 移 送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 16

            起 訴 。  17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8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 19

            本 件 被 告 所 犯 係 死 刑 、 無 期 徒 刑 、 最 輕 本 刑 為 3 年 以 上 有 期  20

            徒 刑 以 外 之 罪 ， 其 於 準 備 程 序 中 就 被 訴 事 實 為 有 罪 之 陳 述 ，  21

            經 本 院 告 知 簡 式 審 判 程 序 之 旨 ， 並 聽 取 當 事 人 及 辯 護 人 之 意  22

            見 後 ， 認 為 無 不 得 或 不 宜 改 依 簡 式 審 判 程 序 進 行 之 處 ， 爰 依  23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73 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裁 定 由 受 命 法 官 進 行 簡  24

            式 審 判 程 序 。 又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73 條 之 2 規 定 ， 簡 式 審 判  25

            程 序 之 證 據 調 查 ， 不 受 同 法 第 159 條 第 1 項 有 關 傳 聞 證 據 排  26

            除 等 規 定 之 限 制 ， 亦 即 具 有 傳 聞 證 據 性 質 之 各 項 證 據 ， 均 有  27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， 得 作 為 證 據 使 用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8

        貳 、 認 定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 29

            上 開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、 侯 � 木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 30

            坦 承 不 諱 （ 訴 字 卷 第 339 頁 ） ， 並 據 證 人 即 易 洲 公 司 登 記 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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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責 人 謝 月 靜 、 證 人 即 易 洲 公 司 員 工 蔡 春 慧 、 曾 絜 伶 、 郭 蓉 蓉  01

            、 柯 隆 發 、 柯 宛 君 ， 證 人 即 御 花 園 KTV 經 理 廖 紀 帆 、 證 人 即  02

            雅 築 小 站 飲 料 店 負 責 人 張 麗 玲 、 證 人 即 鳳 祥 商 行 （ 益 詮 發 公  03

            司 ） 負 責 人 賴 敏 弘 、 證 人 即 冠 易 永 和 豆 漿 店 負 責 人 林 孟 甫 、  04

            證 人 即 飯 糰 － 橋 南 負 責 人 黃 鈺 琇 、 證 人 即 河 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5

            執 行 長 陳 美 昕 、 證 人 即 茶 之 飲 冷 飲 店 負 責 人 陳 佩 琳 、 證 人 即  06

            傑 克 小 子 飲 料 店 負 責 人 蔣 振 星 、 證 人 即 橘 子 � 早 餐 房 店 長 陳  07

            淑 貞 、 證 人 即 茗 現 好 茶 （ 原 「 找 茶 飲 料 店 」 ） 負 責 人 林 秀 香  08

            、 證 人 即 椰 二 奶 冷 飲 店 負 責 人 鐘 月 玲 、 證 人 即 麻 布 早 餐 店 負  09

            責 人 方 雅 琴 、 證 人 即 峰 芝 企 業 社 （ 品 牌 名 稱 「 黑 茶 」 ） 負 責  10

            人 嚴 麗 芝 、 證 人 即 六 品 食 品 行 負 責 人 郭 厚 奇 於 警 詢 、 偵 查 中  11

            證 述 明 確 （ 他 二 卷 第 25頁 至 第 29頁 、 第 35頁 至 第 39頁 、 第 43  12

            頁 至 第 46頁 、 第 75頁 至 第 76頁 、 他 三 卷 第 19頁 至 第 29頁 、 第  13

            33頁 至 第 41頁 、 第 73頁 至 第 77頁 、 第 85頁 至 第 89頁 、 他 四 卷  14

            第 41頁 至 第 45頁 、 第 87頁 至 第 90頁 、 第 107 頁 至 第 112 頁 、  15

            第 115 頁 至 第 119 頁 、 第 123 頁 至 第 127 頁 、 第 131 頁 至 第  16

            135 頁 、 第 139 頁 至 第 142 頁 、 第 145 頁 至 第 148 頁 、 第 15  17

            1 頁 至 第 155 頁 、 第 159 頁 至 第 162 頁 、 第 165 頁 至 第 169  18

            頁 、 第 173 頁 至 第 177 頁 、 第 181 頁 至 第 185 頁 、 第 189 頁  19

            至 第 193 頁 、 第 197 頁 至 第 201 頁 、 他 五 卷 第 3 頁 至 第 7 頁  20

            、 偵 一 卷 第 97頁 至 第 105 頁 、 第 142 頁 至 第 147 頁 、 偵 二 卷  21

            第 7 頁 至 第 10頁 、 偵 四 卷 第 19頁 至 第 22頁 ） ， 復 有 高 雄 市 政  22

            府 衛 生 局 107 年 7 月 4 日 函 暨 所 附 調 查 資 料 、 進 口 報 單 、 高  23

           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陳 述 紀 錄 表 、 衛 生 福 利 部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食  24

            品 及 相 關 產 品 輸 入 許 可 通 知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查 核 食 品 項  25

            目 表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、 味 春 高 純 度 味 精 包 裝 袋 、 味 王 股 份 有  26

            限 公 司 107 年 5 月 15日 出 貨 明 細 單 、 衛 生 福 利 部 106 年 8 月  27

            2 日 食 品 � 加 物 許 可 證 、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工 廠 公 示 資 料 查 詢 結  28

            果 表 、 經 濟 部 公 司 資 料 查 詢 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變 更 登 記 表 、 被  29

            告 柯 孟 言 與 蔡 春 慧 之 LINE對 話 紀 錄 翻 拍 照 片 、 易 洲 公 司 進 貨  30

            單 、 廠 商 交 易 歷 史 一 覽 表 、 客 戶 別 交 易 歷 史 一 覽 表 、 「 易 州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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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特 務 - 大 小 事 聯 絡 區 」 之 LINE群 組 首 頁 、 成 員 及 對 話 紀 錄 翻  01

            拍 照 片 、 SPD 32E 荷 蘭 奶 精 、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32A 、 榮 達 奶 精  02

            、 皇 冠 特 級 奶 精 之 庫 存 及 有 效 期 限 表 、 進 口 報 單 明 細 表 、 易  03

            洲 公 司 飲 品 配 方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08 年 1 月 10日 函 、 易  04

            洲 公 司 103 年 1 月 1 日 至 107 年 12月 31日 物 品 銷 售 明 細 表 之  05

            電 腦 帳 冊 資 料 、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就 謝 月 靜 、 柯 隆 發 、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等 4 人 之 手 機 所 進 行 之 勘 驗 報 告 、 易 洲 公  07

            司 物 品 進 銷 異 動 表 、 單 據 一 覽 表 、 味 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5公 斤  08

            裝 「 全 王 味 精 」 產 品 照 片 （ 許 可 證 字 號 ： 衛 署 � 輸 字 006687  09

            號 ） 、 易 洲 公 司 之 「 L-麩 酸 鈉 」 食 品 � 加 物 許 可 證 資 料 查 詢  10

            （ 許 可 證 字 號 ： 衛 部 � 製 字 002962號 、 衛 部 � 輸 字 012225號  11

            ） 、 易 洲 公 司 1 公 斤 裝 「 味 春 高 純 度 味 精 」 產 品 照 片 、 易 洲  12

            公 司 AAA 奶 精 、 荷 蘭 奶 精 1 公 斤 裝 、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、 玫 瑰 奶  13

            精 、 六 品 玫 瑰 奶 精 出 貨 紀 錄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08 年 4 月  14

            11日 函 暨 所 附 被 告 柯 孟 言 於 108 年 3 月 26日 之 食 品 衛 生 陳 述  15

            意 見 紀 錄 表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檢 驗 科 108 年 3 月 28日 檢 驗  16

            報 告 、 抽 驗 物 品 收 據 、 一 般 食 品 衛 生 標 準 法 規 、 抽 驗 品 項 之  17

            照 片 、 易 洲 公 司 進 口 品 項 安 全 庫 存 表 、 易 洲 公 司 一 般 瀏 覽 表  18

            、 味 王 公 司 102 年 8 月 20日 傳 真 影 本 、 易 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 19

            4 年 度 至 107 年 度 其 它 出 庫 單 單 據 一 覽 表 、 中 華 民 國 免 疫 學  20

            會 108 年 6 月 14日 函 、 台 灣 消 化 系 醫 學 會 函 、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 21

            法 人 林 口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108 年 7 月 16日 函 、 易 洲 公 司 之 廠 商  22

            資 料 表 、 SPD 32E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、 榮 達 煉 乳 粉 25公 斤 、 皇  23

            冠 特 級 奶 精 31C3、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32 A、 麥 芽 糊 精 25公 斤 、 榮  24

            達 奶 精 25公 斤 之 外 包 裝 照 片 、 煉 乳 粉 英 文 成 分 及 中 文 翻 譯 、  25

            奶 精 半 成 品 25公 斤 、 AAA 奶 精 25公 斤 、 AAA 奶 精 1 公 斤 × 25  26

            包 / 袋 、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、 荷 蘭 奶 精 1 公 斤 × 25包 / 袋 、 SP  27

            D 32E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、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25公 斤 、 玫 瑰 花 牌 奶  28

            精 1 公 斤 × 25包 / 袋 、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1 公 斤 × 12包 / 袋 、 玫  29

            瑰 花 牌 奶 精 32A 25公 斤 、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32A 1公 斤 × 25包 /袋  30

            、 六 品 玫 瑰 奶 精 25公 斤 、 六 品 玫 瑰 奶 精 （ 減 鹽 ） 25公 斤 、 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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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品 玫 瑰 奶 精 25公 斤 、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（ 印 刷 袋 ） 、 易 洲 皇 冠  01

            奶 精 450 公 克 × 24入 / 箱 、 味 春 味 精 1 公 斤 × 12包 / 袋 之 手  02

            寫 進 出 貨 結 存 數 量 表 、 扣 押 物 品 責 付 保 管 切 結 書 、 高 雄 地 檢  03

            署 108 年 8 月 23日 至 易 洲 公 司 橋 頭 廠 之 勘 驗 筆 錄 暨 所 附 扣 押  04

            物 品 清 單 、 易 洲 公 司 107 年 度 進 銷 項 資 料 、 本 院 107 年 聲 搜  05

            字 第 1333號 搜 索 票 、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高 雄 市 調 查 處 107 年 12月  06

            26日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、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、 高 雄 地 檢 署 檢 察 官 實  07

            施 逕 行 搜 索 指 揮 書 、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高 雄 市 調 查 處 107 年 12月  08

            27日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、 扣 押 物 品 收 據 、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、 本 院  09

            108 年 1 月 4 日 准 予 備 查 函 、 被 告 柯 孟 言 108 年 1 月 14日 領  10

            回 扣 押 物 之 收 據 、 柯 宛 君 108 年 1 月 17日 領 回 扣 押 物 之 收 據  11

            、 高 雄 地 檢 署 扣 押 物 品 處 分 命 令 、 稅 籍 登 記 資 料 依 營 業 人 統  12

            一 編 號 查 詢 結 果 表 、 查 扣 現 場 及 扣 案 物 品 照 片 在 卷 可 參 （ 他  13

            一 卷 第 3 頁 至 第 8 頁 、 第 21頁 至 第 39頁 、 第 43頁 至 第 61頁 、  14

            第 65頁 至 第 145 頁 、 第 175 頁 至 第 179 頁 、 第 195 頁 至 第 20  15

            1 頁 、 他 二 卷 第 47頁 至 第 71頁 、 第 83頁 至 第 91頁 、 第 133 頁  16

            至 第 138 頁 、 第 161 頁 至 第 180 頁 、 他 三 卷 第 43頁 至 第 46頁  17

            、 第 101 頁 至 第 116 頁 、 第 131 頁 至 第 132 頁 、 第 143 頁 至  18

            第 172 頁 、 第 197 頁 至 第 203 頁 、 他 四 卷 第 5 頁 至 第 12頁 、  19

            第 47頁 至 第 49頁 、 第 83頁 至 第 85頁 、 第 121 頁 、 第 129 頁 、  20

            第 137 頁 、 第 143 頁 、 第 149 頁 、 第 157 頁 、 第 163 頁 、 第  21

            171 頁 至 第 172 頁 、 第 179 頁 至 第 180 頁 、 第 187 頁 至 第 18  22

            8 頁 、 第 195 頁 至 第 196 頁 、 第 203 頁 至 第 204 頁 、 他 五 卷  23

            第 11頁 、 偵 一 卷 第 71頁 至 第 85頁 、 第 111 頁 至 第 117 頁 、 第  24

            122 頁 至 第 123 頁 、 偵 二 卷 第 23頁 第 25頁 、 第 31頁 至 第 71頁  25

            、 第 81頁 、 第 85頁 、 第 90頁 至 第 91頁 、 第 118 頁 至 第 119 頁  26

            、 第 128 頁 至 第 152 頁 、 第 214 頁 、 偵 三 卷 第 3 頁 至 第 69頁  27

            、 第 97頁 至 第 131 頁 、 第 241 頁 至 第 263 頁 、 第 315 頁 至 第  28

            317 頁 、 第 293 頁 至 第 295 頁 、 第 299 頁 至 第 325 頁 、 偵 四  29

            卷 第 23頁 至 第 24頁 、 第 97頁 至 第 99頁 、 第 107 頁 至 第 108 頁  30

            、 第 119 頁 至 第 133 頁 、 偵 五 卷 第 57頁 至 第 72頁 、 第 85頁 至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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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89頁 、 警 聲 搜 卷 第 63頁 至 第 76頁 、 第 92頁 至 第 138 頁 、 逕  01

            搜 卷 第 9 頁 至 第 35頁 、 第 39頁 、 訴 字 卷 第 55頁 至 第 71頁 ） ，  02

            足 認 被 告 3 人 前 開 任 意 性 自 白 均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堪 予 採 為 認 定  03

            事 實 之 依 據 。 故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3 人 之 犯 行 均 堪 認 定 ，  04

            俱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05

        參 、 論 罪 科 刑  06

        一 、 罪 名 及 罪 數  0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柯 孟 言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第 255 條 規 定 於 108 年 12月 25日 修  08

            正 公 布 ， 並 自 同 年 月 27日 起 生 效 。 然 此 次 修 正 係 將 條 文 中 罰  09

            金 刑 之 數 額 ， 按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條 之 1 第 2 項 本 文  10

            所 定 之 銀 元 與 新 臺 幣 折 算 標 準 ， 予 以 明 文 化 ， 以 增 加 法 律 明  11

            確 性 ， 並 使 刑 法 分 則 各 罪 罰 金 數 額 具 內 在 邏 輯 一 致 性 ， 有 立  12

            法 說 明 可 參 ， 是 修 正 前 後 條 文 處 罰 之 輕 重 相 同 ， 無 比 較 適 用  13

            之 問 題 ， 尚 非 刑 法 第 2 條 第 1 項 所 指 之 「 法 律 有 變 更 者 」 ，  14

            應 依 一 般 法 律 適 用 原 則 ， 逕 依 裁 判 時 法 處 斷 （ 最 高 法 院 95年  15

            度 第 21次 刑 事 庭 會 議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16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、 侯 � 木 就 事 實 一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刑 法  17

            第 339 條 之 4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詐 欺 取 財 罪 ； 被  18

           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、 侯 � 木 就 事 實 一 所 犯 詐 欺 取 財 犯 行 ， 有  19

           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均 應 論 以 共 同 正 犯 ； 被 告 3 人 並 利 用  20

            不 知 情 之 易 洲 公 司 銷 售 人 員 販 售 含 有 逾 期 榮 達 奶 精 之 產 品 ，  21

            而 遂 行 詐 欺 取 財 犯 行 ， 均 為 間 接 正 犯 。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 22

            、 侯 � 木 就 事 實 一 所 示 犯 行 ， 均 係 基 於 同 一 詐 欺 取 財 之 犯 意  23

            ， 於 密 集 期 間 、 相 同 地 點 ， 以 相 類 手 法 反 覆 進 行 ， 各 行 為 之  24

            獨 立 性 較 為 薄 弱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觀 念 難 以 強 行 區 隔 ， 在 刑 法 評  25

            價 上 ， 以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為 予 以  26

            評 價 ， 較 為 合 理 ， 應 各 論 以 接 續 犯 之 一 罪 。 被 告 3 人 各 以 一  27

            詐 欺 行 為 ， 向 附 表 三 、 四 、 六 、 八 、 十 一 、 十 二 所 示 被 害 人  28

            詐 得 財 物 ， 為 同 種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應 依 刑 法 55條 規 定 ， 從 一 情  29

            節 較 重 之 詐 欺 取 財 罪 處 斷 。  30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柯 孟 言 就 事 實 二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255 條 第 2 項 之 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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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賣 虛 偽 標 記 商 品 罪 。 被 告 柯 孟 言 與 柯 宛 君 ， 就 事 實 二 所 為 販  01

            賣 虛 偽 標 記 商 品 罪 ，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均 應 論 以 共 同  02

            正 犯 。 被 告 柯 孟 言 虛 偽 表 示 商 品 原 產 國 之 低 度 行 為 ， 為 其 後  03

            販 賣 該 等 商 品 之 高 度 行 為 所 吸 收 ， 不 另 論 罪 。 被 告 柯 孟 言 就  04

            事 實 二 所 示 犯 行 ， 均 係 基 於 同 一 販 賣 虛 偽 標 記 商 品 之 犯 意 ，  05

            於 密 集 期 間 、 相 同 地 點 ， 以 相 類 手 法 反 覆 進 行 ， 各 行 為 之 獨  06

            立 性 較 為 薄 弱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觀 念 難 以 強 行 區 隔 ， 在 刑 法 評 價  07

            上 ， 以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為 予 以 評  08

            價 ， 較 為 合 理 ， 應 論 以 接 續 犯 之 一 罪 。  09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柯 孟 言 所 犯 前 開 二 罪 間 ， 犯 意 各 別 、 行 為 互 殊 ， 應 予 分  10

            論 併 罰 。  11

          � 至 上 開 以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製 成 之 各 該 奶 精 產 品 成 分 標 示 ， 雖 未  12

            標 示 其 含 有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， 然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為 產 品 「 品 名 」  13

            ， 上 開 各 該 奶 精 產 品 均 將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之 主 要 成 分 即 Sodium  14

            Caseinate （ 酪 蛋 白 鈉 、 乾 酪 素 鈉 ） 予 以 標 示 ， 尚 難 認 被 告  15

            柯 隆 興 等 人 有 在 真 實 的 成 分 外 ， 另 加 入 未 經 標 示 的 其 他 成 分  16

            混 充 ， 而 該 當 食 品 衛 生 管 理 法 第 15條 第 1 項 第 7 款 所 謂 「 攙  17

            偽 」 之 要 件 ， 此 部 分 已 據 檢 察 官 不 另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在 案 ， 併  18

            此 指 明 。  19

        二 、 本 案 無 刑 法 第 59條 之 適 用  20

            辯 護 人 雖 以 ： 被 告 侯 � 木 案 發 時 已 年 屆 60歲 ， 擔 心 若 不 聽 從  21

            主 管 指 示 ， 工 作 將 不 保 ， 且 易 洲 公 司 經 查 獲 本 案 後 ， 被 告 侯  22

            � 木 已 遭 資 遣 ， 本 案 犯 罪 情 節 確 有 情 輕 法 重 、 顯 可 憫 恕 之 處  23

            ， 請 依 刑 法 第 59條 予 以 酌 減 其 刑 云 云 。 惟 按 犯 罪 之 情 狀 顯 可  24

            憫 恕 ， 認 科 以 最 低 度 刑 仍 嫌 過 重 者 ， 得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， 刑 法  25

            第 59條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刑 法 第 59條 之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， 必 於 犯 罪  26

            之 情 狀 ， 在 客 觀 上 足 以 引 起 一 般 同 情 ， 認 為 即 予 宣 告 法 定 低  27

            度 刑 期 ， 猶 嫌 過 重 者 ， 始 有 其 適 用 。 至 於 被 告 無 前 科 ， 素 行  28

            端 正 ， 子 女 眾 多 等 情 狀 ， 僅 可 為 法 定 刑 內 從 輕 科 刑 之 標 準 ，  29

            不 得 據 為 酌 量 減 輕 之 理 由 （ 最 高 法 院 51年 台 上 字 第 899 號 判  30

           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本 件 被 告 侯 � 木 多 次 以 前 揭 手 法 將 逾 期 奶 精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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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摻 入 他 項 奶 精 製 品 ， 其 犯 罪 手 法 及 情 節 難 認 輕 微 ， 雖 就 本 案  01

            犯 罪 結 構 ， 其 係 依 更 上 層 之 主 管 指 示 而 行 為 ， 然 被 告 侯 � 木  02

            按 其 一 般 生 活 經 驗 及 在 食 品 工 廠 任 職 多 年 之 經 歷 ， 均 清 楚 知  03

            悉 逾 期 奶 精 不 得 再 予 販 售 ， 竟 為 續 留 公 司 ， 即 一 再 配 合 製 作  04

            摻 有 逾 期 奶 精 之 奶 精 製 品 ， 衡 情 難 認 有 何 顯 可 憫 恕 之 處 。 且  05

            辯 護 人 前 開 所 述 均 屬 被 告 之 犯 罪 動 機 、 生 活 狀 況 ， 而 為 刑 法  06

            第 57條 量 刑 審 酌 事 由 ， 尚 非 同 法 第 59條 得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之 依  07

            據 。 是 本 院 綜 合 各 情 ， 認 被 告 侯 � 木 本 案 犯 行 並 無 法 重 情 輕  08

            之 情 ， 亦 無 顯 可 憫 恕 之 處 ， 故 認 無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 09

        三 、 量 刑 依 據  10

            爰 審 酌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、 侯 � 木 分 別 為 易 洲 公 司 實 際 負  11

            責 人 、 易 洲 公 司 橋 頭 廠 倉 管 主 任 、 易 洲 公 司 橋 頭 廠 廠 務 人 員  12

            ， 三 人 均 明 知 逾 期 食 品 不 得 販 售 ， 竟 共 同 以 前 揭 手 法 將 逾 期  13

            奶 精 拌 入 他 項 奶 精 產 品 中 ， 佯 為 尚 未 過 期 之 表 象 ， 實 際 販 售  14

            摻 有 過 期 奶 精 之 產 品 ， 為 求 獲 利 ， 罔 顧 消 費 者 之 食 品 安 全 ；  15

            被 告 柯 孟 言 並 為 求 減 少 公 司 庫 存 ， 以 前 揭 手 法 虛 偽 表 示 商 品  16

            之 原 產 國 並 予 出 售 ， 所 為 法 益 侵 害 情 節 均 難 認 輕 微 。 並 考 量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一 部 分 ， 被 告 柯 隆 興 對 易 洲 公 司 有 實 質 之 決 策 管 領 權 ，  18

            柯 孟 言 、 侯 � 木 則 分 屬 易 洲 公 司 中 階 主 管 、 基 層 員 工 ； 被 告  19

            侯 � 木 於 警 詢 時 ， 首 先 坦 承 其 經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指 示 ，  20

            以 逾 期 之 榮 達 奶 精 製 作 其 他 奶 精 產 品 ； 被 告 柯 孟 言 於 警 詢 時  21

            亦 坦 承 犯 行 ， 並 清 楚 交 代 奶 精 製 程 及 生 產 情 況 ， 偵 查 單 位 遂  22

            得 續 予 追 查 產 品 流 向 ， 二 人 犯 後 態 度 均 屬 良 好 ， 並 足 見 對 所  23

            為 深 表 悔 悟 、 痛 定 思 痛 之 情 ， 而 經 檢 察 官 請 求 從 輕 量 刑 ； 被  24

            告 柯 隆 興 於 警 詢 及 偵 查 中 均 飾 詞 否 認 犯 行 ， 然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 25

            已 就 所 犯 坦 承 不 諱 ， 並 促 請 召 開 易 洲 公 司 董 監 事 會 議 ， 決 議  26

            通 過 易 洲 公 司 此 後 停 止 銷 售 且 不 再 製 造 奶 精 製 品 ， 並 即 向 高  27

            雄 市 政 府 申 請 變 更 公 司 營 業 項 目 ， 所 營 事 業 已 刪 除 乳 品 製 造  28

            業 ， 另 向 高 雄 市 政 府 經 濟 發 展 局 申 請 工 廠 變 更 登 記 ， 刪 除 奶  29

            精 包 製 造 業 ， 復 將 公 司 庫 存 奶 精 委 由 清 除 機 構 及 處 理 機 構 全  30

            數 進 行 銷 毀 ， 又 積 極 與 本 案 被 害 店 家 達 成 和 解 ， 賠 償 渠 等 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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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受 損 害 ， 有 被 告 柯 隆 興 109 年 4 月 20日 刑 事 陳 報 狀 暨 所 附 易  01

            洲 公 司 109 年 4 月 15日 董 監 事 會 議 紀 錄 及 簽 到 表 、 易 洲 公 司  02

            之 公 司 登 記 案 件 進 度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表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 03

            局 配 合 辦 理 工 廠 登 記 、 變 更 登 記 核 發 符 合 環 保 法 規 證 明 申 請  04

            函 、 被 告 柯 隆 興 109 年 4 月 28日 刑 事 陳 報 （ 一 ） 狀 暨 所 附 10  05

            9 年 4 月 8 日 、 4 月 12日 事 業 廢 棄 物 妥 善 處 理 紀 錄 文 件 、 建  06

            元 地 磅 過 磅 單 、 109 年 3 月 31日 、 109 年 4 月 10日 現 場 清 除  07

            照 片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109 年 4 月 16日 函 、 被 告 柯 隆 興 109 年 5  08

            月 5 日 刑 事 陳 報 （ 二 ） 狀 暨 所 附 109 年 4 月 25日 事 業 廢 棄 物  09

            妥 善 處 理 紀 錄 文 件 、 建 元 地 磅 過 磅 單 、 109 年 4 月 24日 現 場  10

            清 照 片 、 被 告 柯 隆 興 109 年 6 月 3 日 刑 事 陳 報 （ 三 ） 狀 暨 所  11

            附 高 雄 市 政 府 109 年 4 月 16日 函 、 易 洲 公 司 所 營 事 業 變 更 登  12

            記 表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經 濟 發 展 局 109 年 5 月 28日 函 、 高 雄 市 政  13

            府 － 工 廠 登 記 抄 本 在 卷 可 稽 （ 訴 字 卷 第 161 頁 至 第 169 頁 、  14

            第 171 頁 、 第 175 頁 至 193 頁 、 第 201 頁 至 第 209 頁 、 第 24  15

            5 頁 至 第 263 頁 ） ， 展 現 相 當 填 補 損 害 之 決 心 及 行 動 ， 綜 觀  16

            其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之 犯 後 態 度 ， 尚 非 至 劣 ； 兼 恆 被 告 3 人 之 犯  17

            罪 動 機 、 手 段 、 情 節 、 素 行 、 所 生 損 害 程 度 ， 分 別 於 本 院 審  18

            理 時 自 述 碩 士 畢 業 、 碩 士 畢 業 、 高 中 肄 業 之 智 識 程 度 ， 擔 任  19

            易 洲 公 司 實 際 負 責 人 、 易 洲 公 司 倉 管 主 任 、 現 無 業 ， 及 所 陳  20

            家 庭 、 經 濟 、 健 康 生 活 狀 況 等 一 切 情 狀 （ 審 訴 卷 第 187 頁 至  21

            第 189 頁 、 訴 字 卷 第 445 頁 至 第 446 頁 ） ， 分 別 量 處 如 主 文  22

            所 示 之 刑 ； 併 就 被 告 柯 孟 言 部 分 ， 綜 衡 其 所 犯 本 案 數 罪 之 期  23

            間 、 罪 質 、 所 用 之 手 段 及 整 體 法 益 侵 害 性 等 犯 罪 情 狀 ， 依 刑  24

            法 第 51條 數 罪 併 罰 定 執 行 刑 之 立 法 方 式 採 限 制 加 重 原 則 ， 定  25

            其 應 執 行 之 刑 如 主 文 所 示 。  26

        四 、 緩 刑 宣 告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侯 � 木 前 因 故 意 犯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 28

            ， 執 行 完 畢 或 赦 免 後 ， 五 年 以 內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 29

           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， 被 告 柯 孟 言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 30

            刑 之 宣 告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參 ， 渠 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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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因 一 時 失 慮 ， 致 罹 刑 典 ， 經 此 偵 審 程 序 ， 當 知 其 錯 誤 並 有 所  01

            警 惕 ， 而 無 再 犯 之 虞 ， 並 經 公 訴 檢 察 官 於 科 刑 辯 論 時 ， 均 請  02

            求 為 緩 刑 宣 告 之 諭 知 ， 本 院 審 酌 上 情 ， 認 前 開 對 其 所 宣 告 之  03

            刑 ，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當 ， 並 綜 合 考 量 各 被 告 之 年 紀 、 從 事 本 案  04

            行 為 之 期 間 、 情 狀 及 再 犯 防 止 之 需 求 ，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1 項  05

            第 1 款 、 第 2 款 規 定 ， 分 別 宣 告 緩 刑 5 年 、 4 年 、 2 年 ， 以  06

            啟 自 新 。 另 為 修 復 被 告 3 人 之 犯 行 對 法 秩 序 之 破 壞 ， 並 促 使  07

            其 日 後 得 以 知 曉 尊 重 法 治 之 觀 念 ， 而 能 戒 慎 行 為 預 防 再 犯 ，  08

            本 院 認 除 前 開 緩 刑 宣 告 外 ， 尚 有 賦 予 被 告 3 人 一 定 負 擔 之 必  09

            要 ， 而 公 訴 檢 察 官 當 庭 表 示 之 緩 刑 條 件 為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 10

            言 、 侯 � 木 應 分 別 支 付 國 庫 65萬 元 、 5 萬 元 、 5 萬 元 ， 然 本  11

            院 考 量 本 案 犯 罪 之 規 模 、 對 大 眾 食 安 所 生 廣 泛 之 潛 在 性 危 害  12

            、 被 告 3 人 於 公 司 體 制 內 之 層 級 、 收 入 、 易 洲 公 司 之 公 司 規  13

            模 及 資 本 額 、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起 訴 之 犯 罪 所 得 為 25萬 8,247 元  14

            ， 及 被 告 柯 孟 言 本 案 犯 有 數 罪 ， 犯 罪 情 節 又 較 侯 � 木 為 重 ，  15

            二 人 支 付 之 國 庫 金 額 實 無 從 等 同 視 之 之 理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認 公  16

            訴 檢 察 官 就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二 人 部 分 所 請 求 之 緩 刑 條 件  17

            容 有 偏 低 ， 且 為 使 被 告 3 人 記 取 教 訓 ， 培 養 正 確 法 治 觀 念 ，  18

            認 除 向 國 庫 支 付 金 錢 外 ， 應 另 負 擔 其 他 條 件 等 情 ， 爰 依 刑 法  19

            第 74條 第 2 項 第 4 款 、 第 8 款 規 定 ， 命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柯 孟 言  20

            、 侯 � 木 應 於 緩 刑 期 間 內 ， 分 別 向 國 庫 支 付 100 萬 元 、 20萬  21

            元 、 5 萬 元 ， 及 各 接 受 法 治 教 育 4 場 次 、 3 場 次 、 1 場 次 ，  22

            期 使 被 告 3 人 確 切 明 瞭 其 行 為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， 培 養 正 確 法 治  23

            觀 念 ， 並 均 依 刑 法 第 93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 為 緩 刑 期 間 付  24

            保 護 管 束 之 諭 知 ， 俾 由 執 行 機 關 予 以 適 當 督 促 ， 以 觀 後 效 。  25

            上 開 緩 刑 負 擔 ，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4 項 規 定 ， 得 為 民 事 強 制 執  26

            行 名 義 。 另 依 刑 法 第 75條 之 1 第 1 項 第 4 款 規 定 ， 違 反 上 開  27

            緩 刑 負 擔 情 節 重 大 ， 足 認 原 宣 告 之 緩 刑 難 收 其 預 期 效 果 ， 而  28

            有 執 行 刑 罰 之 必 要 者 ， 得 撤 銷 緩 刑 之 宣 告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9

        五 、 沒 收 部 分  30

          � 扣 案 犯 罪 所 用 之 物 部 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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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供 犯 罪 所 用 、 犯 罪 預 備 之 物 或 犯 罪 所 生 之 物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 01

            人 者 ， 得 沒 收 之 ，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扣 案 如  02

            附 表 十 四 編 號 1 至 13所 示 之 奶 精 製 品 ， 係 被 告 柯 孟 言 所 有 ，  03

            被 告 柯 隆 興 、 侯 � 木 對 前 開 物 品 亦 有 共 同 處 分 權 ， 為 供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3 人 犯 本 案 事 實 一 所 用 之 物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 05

            定 及 共 犯 責 任 共 同 原 則 ， 隨 同 於 被 告 3 人 所 犯 各 該 犯 行 ， 宣  06

            告 沒 收 ； 附 表 十 四 編 號 14所 示 味 精 ， 則 為 被 告 柯 孟 言 所 有 ，  07

            供 其 犯 本 案 事 實 二 所 用 之 物 ， 亦 應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前 段  08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隨 同 於 被 告 柯 孟 言 此 部 分 犯 罪 宣 告 沒 收 。 至 本 案 扣 得  09

            其 他 物 品 ， 或 性 質 核 屬 本 案 證 物 ， 而 非 供 犯 罪 所 用 之 物 或 犯  10

            罪 所 生 之 物 ， 或 與 本 案 無 直 接 關 聯 ， 且 均 非 違 禁 物 ， 爰 均 不  11

            予 宣 告 沒 收 。  12

          � 未 扣 案 犯 罪 所 得 部 分  13

            犯 罪 所 得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， 沒 收 之 ；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 14

           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宣 告 前 2 條 之 沒 收 或  15

            追 徵 ， 有 過 苛 之 虞 、 欠 缺 刑 法 上 之 重 要 性 、 犯 罪 所 得 價 值 低  16

            微 ， 或 為 維 持 受 宣 告 人 生 活 條 件 之 必 要 者 ， 得 不 宣 告 或 酌 減  17

            之 ， 刑 法 第 38條 之 1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 項 及 第 38條 之 2 第 2  18

           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沒 收 係 以 犯 罪 為 原 因 而 對 於 物 之 所 有 人  19

            剝 奪 其 所 有 權 ， 將 其 強 制 收 歸 國 有 之 處 分 ， 其 重 點 在 於 犯 罪  20

            行 為 人 及 第 三 人 所 受 不 法 利 得 之 剝 奪 ， 故 實 際 上 並 無 利 得 者  21

            自 不 生 剝 奪 財 產 權 之 問 題 。 因 此 ， 即 令 二 人 以 上 共 同 犯 罪 ，  22

            關 於 犯 罪 所 得 之 沒 收 、 追 繳 或 追 徵 ， 亦 應 各 按 其 實 際 利 得 數  23

            額 負 責 ， 並 非 須 負 連 帶 責 任 （ 最 高 法 院 104 年 度 第 13次 刑 事  24

            庭 會 議 決 議 、 最 高 法 院 105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733號 判 決 意 旨 參  25

            照 ） 。 本 案 被 告 柯 隆 興 係 易 洲 公 司 實 際 負 責 人 ， 該 公 司 向 各  26

            店 家 所 收 取 之 價 金 ， 其 享 有 最 終 之 管 領 使 用 權 限 ， 被 告 柯 孟  27

            言 、 侯 � 木 依 卷 內 事 證 難 認 與 被 告 柯 隆 興 就 該 等 所 得 有 何 事  28

            實 上 之 共 同 處 分 權 限 ， 是 依 上 開 決 議 及 判 決 意 旨 ， 事 實 一 部  29

            分 之 犯 罪 所 得 應 隨 同 於 被 告 柯 隆 興 所 犯 之 詐 欺 犯 行 宣 告 沒 收  30

            或 追 徵 。 其 中 就 附 表 六 被 害 人 天 一 － 巨 成 之 35,200元 、 附 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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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八 被 害 人 精 食 巧 － 瑞 北 之 1,750 元 ， 素 食 早 餐 之 1,800 元 、  01

            附 表 十 一 之 被 害 人 阿 嬌 拉 麵 館 之 95元 ， 共 計 38,845元 之 犯 罪  02

            所 得 ， 並 未 扣 案 ， 亦 無 實 際 賠 償 之 舉 措 ， 為 避 免 被 告 坐 享 不  03

            法 利 得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38條 之 1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 項 規 定 宣 告  04

            沒 收 ， 並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 05

            價 額 。 至 附 表 三 、 四 、 八 、 十 一 、 十 二 所 示 之 本 案 其 餘 被 害  06

            人 ， 均 據 被 告 全 額 賠 償 被 害 人 所 受 損 害 ， 有 相 關 和 解 書 在 卷  07

            足 憑 （ 審 訴 卷 第 131 頁 至 第 185 頁 、 訴 字 卷 第 173 頁 、 第 47  08

            1 頁 ） ， 此 部 分 被 害 人 所 受 財 產 損 害 已 獲 得 相 當 填 補 ， 而 被  09

            告 柯 隆 興 所 獲 不 法 利 得 亦 遭 剝 奪 ， 如 再 宣 告 沒 收 或 追 徵 ， 不  10

            無 過 苛 之 虞 ， 本 院 審 酌 上 情 ， 認 此 部 分 宜 依 刑 法 第 38條 之 2  11

            第 2 項 規 定 ， 不 予 宣 告 沒 收 或 追 徵 。  12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73 條 之 1 第 1 項 、 第 284 條 之 1  13

        、 第 299 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刑 法 第 255 條 第 2 項 、 第 339 條 之 4 第  14

       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55條 、 第 74條 第 1 項 第 1 款 、 第 2 款 、 第 2 項 第  15

        4 款 、 第 8 款 、 第 93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38條 第 2 項 前 段 、 第 38  16

        條 之 1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 項 、 第 38條 之 2 第 2 項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 17

        1 條 之 1 第 1 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8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吳 韶 芹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張 靜 怡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31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二 庭     法   官   林 于 心  2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2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23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24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25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31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郭 淑 芳  28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：  29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55條  30

        意 圖 欺 騙 他 人 ， 而 就 商 品 之 原 產 國 或 品 質 ， 為 虛 偽 之 標 記 或 其 他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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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表 示 者 ，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3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1

        明 知 為 前 項 商 品 而 販 賣 ，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， 或 自 外 國 輸 入 者 ，  02

        亦 同 。  03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39 條 之 4  04

        犯 第 339 條 詐 欺 罪 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處 1 年 以 上 7 年 以 下 有  05

       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1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：  06

        一 、 冒 用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務 員 名 義 犯 之 。  07

        二 、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犯 之 。  08

        三 、 以 廣 播 電 視 、 電 子 通 訊 、 網 際 網 路 或 其 他 媒 體 等 傳 播 工 具 ，  09

            對 公 眾 散 布 而 犯 之 。  10

        前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11

        附 表 一 （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製 成 「 奶 精 半 成 品 」 ） ：  12
           13
         編 時間        攪料成分              成品名稱  數量      14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16
         1 106年5月19日 1、「榮達奶精25 公斤裝 奶精半成品 500 袋（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400 袋（共1 萬公 25公斤裝  12,500公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SPD 32E荷蘭奶精25       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裝」100袋（共2,      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2 106年6月13日 1、「榮達奶精25公斤裝 奶精半成品 10袋（25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8袋（共200公斤） 25公斤裝  0 公斤）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SPD 32E荷蘭奶精25 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裝」2袋（共50公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29

        附 表 二 （ 「 奶 精 半 成 品 」 製 成 「 AAA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） ：  30
           31
         編 時間        攪料成分              成品名稱  數量      32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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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02
         1 106年8月24日 1、「奶精半成品25 公斤 AAA奶精   120袋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100 袋（共2,500 25公斤裝  （3,000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SPD 32E荷蘭奶精25   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裝」10袋（共250      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榮達煉乳粉25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10袋（共250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12
         2 106年8月29日 1、「奶精半成品25 公斤 AAA奶精   60袋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50袋（共1,250公 25公斤裝  （1,500 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SPD 32E荷蘭奶精25   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裝」5 袋（共125   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榮達煉乳粉25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5 袋（共125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22
         3 106年9月5日 1、「奶精半成品25 公斤 AAA奶精   48袋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40袋（共1,000公 25公斤裝  （1,200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SPD 32E荷蘭奶精25 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裝」4 袋（共100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榮達煉乳粉25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4 袋（共100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4 106年9月7日 1、「奶精半成品25 公斤 AAA奶精   60袋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50袋（共1,250公 25公斤裝  （1,500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SPD 32E荷蘭奶精25 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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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裝」5 袋（共125      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榮達煉乳粉25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5 袋（共125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08
         5 106年11月1日 1、「奶精半成品25 公斤 AAA奶精   12袋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10袋（共250公斤 25公斤裝  （300公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SPD 32E荷蘭奶精25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裝」1袋（共25公      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榮達煉乳粉25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」1袋（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17

        附 表 三 （ 「 AAA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之 銷 售 情 形 ） ：  18
           19
         編 銷售時間      店家名稱        銷售數量  價格          20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新臺幣）    21
           22
         1 106年11月8日  御花園KTV       1袋       1,800元       23
           24
         2 106年11月28日 御花園KTV       1袋       1,800元       25
           26
         3 106年12月29日 御花園KTV       1袋       1,800元       27
           28
         4 107年3月31日  雅築小站        1袋       1,800元       29
           30
         5 107年3月31日  益銓發          5袋       8,000元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6 107年5月2日   冠易永和豆漿    1袋       1,800元       33
           34
         7 107年5月4日   益銓發          10袋      16,000元      35
           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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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8 107年6月1日   益銓發          10袋      16,000元      03
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49,000元    05
           06

        附 表 四 （ 「 AAA奶 精 1公 斤 裝 」 之 銷 售 情 形 ） ：  07
           08
         編 銷售時間      店家名稱        銷售數量  價格          09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11
         1 107年2月1日   飯糰-橋南       1袋       80元          12
           13

        附 表 五 （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製 成 「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） ：  14
           15
         編 時間        攪料成分              成品名稱  數量      16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18
         1 106年6月3日 1、「榮達奶精25 公斤裝 荷蘭奶精  44袋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4 袋（共100公斤） 25公斤裝  （1,100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皇冠特級奶精31C3           公斤）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裝」28 袋（共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玫瑰花牌奶精32A 2     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公斤裝」8 袋（共2   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「麥芽糊精25 公斤裝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4 袋（共10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30
         2 106年6月23日 1、「榮達奶精25 公斤裝 荷蘭奶精  22袋    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2袋（共50公斤）  25公斤裝  （550公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皇冠特級奶精31C3           斤）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裝」14袋（共3      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玫瑰花牌奶精32A 2 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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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公斤裝」4袋（共100      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「麥芽糊精25 公斤裝                   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2袋（共5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07

        附 表 六 （ 「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之 銷 售 情 形 ） ：  08
           09
         編 銷售時間      店家名稱  銷售數量  價格    備註      10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12
         1 106年9月9日   天一－巨城 22袋      35,200元 即附表五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該次出貨         編號2 之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袋，惟僅         22袋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之22袋 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混有逾期之 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榮達奶精）                   18
           19

        附 表 七 （ 「 荷 蘭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分 裝 成 1 公 斤 裝 ） ：  20
           21
         編 時間        成品名稱  數量        備註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24
         1 106年6月8日 荷蘭奶精  1、20大袋 （ 自附表五編號1 之44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公斤裝      每大袋1公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4小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每小袋1      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2 106年6月22日 易洲皇冠奶 65小袋（每小 自附表五編號1 之44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1公斤裝 袋1公斤）   袋分裝而成。惟因此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易州皇冠奶精1公   35
           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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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於106 年6 月23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即出貨給「新鷹行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，斯時「榮達奶精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尚未逾期，故非起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範圍，亦未計入犯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罪所得。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09
         3 106年7月8日 荷蘭奶精  1、9大袋（每 自附表五編號1 之44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公斤裝      大袋1公斤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25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12 小袋（      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小袋1公                   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16
         4 106年7月15日 荷蘭奶精  2 大袋（每大 自附表五編號1 之44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公斤裝   袋1公斤裝25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20
         5 106年8月4日 荷蘭奶精  1、13 大袋（ 自附表五編號1 之44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公斤裝      每大袋1公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8 小袋（   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小袋1公 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28

        附 表 八 （ 「 荷 蘭 奶 精 1公 斤 裝 」 之 銷 售 情 形 ） ：  29
           30
         編 時間          客戶名稱      數量        價格          31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33
         1 106 年7 月28日 日月光團膳    1 大袋（1 公 1,850元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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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2 106年8月1日   華興早餐      1 大袋（1 公 1,800元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05
           06
         3 106年8月2日   茶之飲-鳳林   2 大袋（1 公 3,600元     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10
         4 106年8月3日   傑克小子      1 大袋（1 公 1,800元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14
         5 106年8月4日   橘子�        12小袋（共12 900元  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17
         6 106年8月7日   鄉村漢堡      1 大袋（1 公 1,800元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21
         7 106年8月8日   串門子        3 小袋（共3 255元  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24
         8 106年8月8日   尚美食        1 小袋（共1 85元      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27
         9 106年8月8日   野餐計畫      2 小袋（共2 160元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30
         10 106 年8 月14日 茗茶園-自立   1 大袋（1 公 1,750元     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34
         11 106 年8 月15日 茶之飲-鳳林   2 大袋（1 公 3,600元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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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04
         12 106 年8 月17日 串門子        3 小袋（共3 255元       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07
         13 106 年8 月19日 冠林湯包餐車  1 大袋（1 公 1,850元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11
         14 106 年8 月21日 日月光團膳    1 大袋（1 公 1,850元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14
           15
         15 106 年8 月22日 YES58 PASTA   1 小袋（共1 80元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18
         16 106 年8 月23日 生活茶坊      1 大袋（1 公 1,850元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17 106 年8 月24日 精食巧-瑞北   1 大袋（1 公 1,750元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27
         18 106 年8 月25日 串門子        3 小袋（共3 255元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30
         19 106 年8 月28日 傑克小子      2 大袋（1 公 3,600元     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34
         20 106 年8 月28日 橘子�        8 小袋（當日 600元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貨共12小袋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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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惟僅其中8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袋混有逾期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榮達奶精）               05
           06
         21 106年9月1日   茶之飲-鳳林   2 大袋（1 公 3,600元     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10
         22 106年9月2日   傻瓜冰茶- 九如 1 大袋（1 公 1,800元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14
         23 106年9月2日   素食早餐      1 大袋（1 公 1,800元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18
         24 106年9月4日   YES58 PASTA   1 大袋（1 公 1,800元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，共 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38,690元    23
           24

        附 表 九 （ 「 榮 達 奶 精 」 製 成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） ：  25
           26
         編 時間        攪料成分              成品名稱  數量      27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29
         1 106年6月13日 1、「榮達奶精25 公斤裝 玫瑰花牌奶 33袋（透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9 袋（共225 公斤 精25公斤裝 明袋，共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5 公斤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玫瑰花牌奶精32A 2           ）  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公斤裝」21袋（共52      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麥芽糊精25 公斤裝 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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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3 袋（共7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04
         2 106年6月14日 1、「榮達奶精25 公斤裝 玫瑰花牌奶 44袋（白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12袋（共300 公斤 精25公斤裝 色袋，1,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公斤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「玫瑰花牌奶精32A 2           ）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公斤裝」28袋（共70      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「麥芽糊精25 公斤裝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4袋（共100公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13

        附 表 十 （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分 裝 成 1 公 斤 裝 ） ：  14
           15
         編 時間        成品名稱  數量        備註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18
         1 106年8月9日 玫瑰花牌奶 1、7大袋（每 自附表九編號1 之33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1公斤裝    大袋1公斤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25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2小袋（每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袋1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25
         2 106年9月23日 玫瑰花牌奶 1、3大袋（每 自附表九編號1 之33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1公斤裝    大袋1公斤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25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2小袋（每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袋1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3 106年10月18 玫瑰花牌奶 1、8大袋（每 自附表九編號1 之33  33
           日          精1公斤裝    大袋1公斤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25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16小袋（ 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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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小袋1公      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05
         4 106年12月2日 玫瑰花牌奶 1、12大袋（ 自附表九編號1 之33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1公斤裝    每大袋1公 袋分裝而成。      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裝25入      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12小袋（   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小袋1公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13

        附 表 十 一 （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1 公 斤 裝 」 之 銷 售 情 形 ） ：  14
           15
         編 銷售時間      店家名稱  銷售數量        價格          16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新臺幣）    17
           18
         1 106年9月28日  香柚鮮果園 8 公斤（該次共出 592元  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貨25公斤，僅其中 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公斤混有逾期之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榮達奶精）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2 106年10月3日  找茶  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26
         3 106年10月6日 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29
         4 106年10月11日 美又美大同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5 106年10月18日 找茶  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35
         6 106年10月19日 京畝豆漿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50元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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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04
         7 106年10月26日 麻布早餐  10小袋（共10公斤 900元       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07
         8 106年10月27日 優質冰茶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10
         9 106年11月15日 香柚鮮果園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850元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13
         10 106年11月16日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16
         11 106年11月17日 京畝豆漿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50元     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8
           19
         12 106年11月21日 找茶  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22
         13 106年11月23日 路邊12號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2,100元 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25
         14 106年11月29日 麻布早餐  3 小袋（共3 公斤 270元 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28
         15 106年11月30日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31
         16 106年12月8日  麻布早餐  3 小袋（共3 公斤 270元 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34
         17 106年12月18日 找茶  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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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18 106年12月21日 麻布早餐  3 小袋（共3 公斤 270元  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05
         19 106年12月22日 阿嬌拉麵館 1 小袋（共1 公斤 95元        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08
         20 106年12月22日 香柚鮮果園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850元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11
         21 106年12月28日 京畝豆漿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50元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14
         22 106年12月30日 美又美大同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17
         23 106年12月30日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20
         24 107年1月4日   麻布早餐  5 小袋（共5 公斤 450元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25 107年1月13日  麻布早餐  3 小袋（共3 公斤 270元  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26
         26 107年1月13日  找茶  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29
         27 107年1月27日 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28 107年1月30日  路邊12號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2,100元 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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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29 107年2月2日   香柚鮮果園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850元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05
         30 107年2月5日   ME2-義華店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850元     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08
         31 107年2月9日   麻布早餐  5 小袋（共5 公斤 450元  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11
         32 107年2月10日 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14
         33 107年2月13日  京畝豆漿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50元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17
         34 107年2月13日  找茶  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20
         35 107年3月3日   麻布早餐  5 小袋（共5 公斤 450元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36 107年3月12日  找茶  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26
         37 107年3月14日  香柚鮮果園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850元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29
         38 107年3月16日 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39 107年3月17日  麻布早餐  5 小袋（共5 公斤 450元   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35
         40 107年3月23日  美又美大同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900元     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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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04
         41 107年4月12日  椰二奶   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750元     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（僅收1 大袋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5 小袋（共5 公 25公斤之費用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，5 小袋未收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費）          09
           10
         42 107年5月2日   香柚鮮果園 1 大袋（1 公斤裝 1,850 元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入，共25公斤） （僅收1 大袋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1 小袋（共1 公 25公斤之費用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斤）            ，1 小袋未收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費）          15
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62,467元    17
           18

        附 表 十 二 （ 「 玫 瑰 花 牌 奶 精 25公 斤 裝 」 之 銷 售 情 形 ） ：  19
           20
         編 銷售時間      店家名稱  銷售數量  價格      備註    21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1 106年9月9日   六品-鹿港 37袋      61,050元  自附表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品名為「           九編號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品玫瑰奶           2 之44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」，產品           袋分裝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號C-0015           而成。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4；該次共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貨45袋，    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僅其中37袋   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混有逾期之    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榮達奶精）       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34
         2 106 年9 月18日 黑茶      5袋       8,400元   自附表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編號  36
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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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之44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袋分裝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成。  05
           06
         3 106 年10月11日 黑茶      2袋       3,360元   自附表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該次共出           九編號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貨5 袋，僅           2 之44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2 袋混           袋分裝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逾期之榮           而成。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達奶精）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72,810元         14
           15

        附 表 十 三 ：  16

          17

        編 時 間           MIWON美 蘭  味 春 高 純 度     18

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味 素 重 量   味 精 包 數     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1公 斤 裝 ）    20

          21

        1 107年 5月 5日    150公 斤    150包          22

          23

        2 107年 5月 9日    650公 斤    650包          24

          25

        3 107年 5月 12日   575公 斤    575包          26

          27

        4 107年 5月 15日   225公 斤    225包          28

          29

        5 107年 5月 23日   450公 斤    450包          30

          31

        6 107年 5月 28日   600公 斤    600包          32

          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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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續 上 頁 ）  01

          02

        7 107年 6月 5日    400公 斤    400包        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8 107年 6月 7日    200公 斤    200包          05

          06

        共 計               3,250公 斤  3,250包        07

          08

        附 表 十 四 ：  09
           10
         編 扣案物品名稱                  數量    備註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13
         1 荷蘭奶精透明袋（25公斤裝）    48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2 頁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17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17
         2 荷蘭奶精白色袋（25公斤裝）    20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2 頁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18  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21
         3 荷蘭奶精印刷紅鶴袋（25公斤裝） 43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2 頁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19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25
         4 玫瑰奶精白色袋（25公斤裝）    45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2 頁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0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29
         5 玫瑰奶精白色袋（25公斤裝）    22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2 頁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1 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33
         6 玫瑰奶精透明袋（25公斤裝）    36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2 頁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35
           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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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2 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04
         7 玫瑰奶精白色袋（25公斤裝）    44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3 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08
         8 AAA 奶精（25公斤裝）          19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4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12
         9 玫瑰奶精（1 公斤裝× 12包/ 箱） 342包  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5   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16
         10 荷蘭奶精印刷紅鶴袋（1 公斤裝× 142包  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17
           25包/ 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6 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20
         11 六品玫瑰奶精白色袋（25公斤裝） 19包   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7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24
         12 AAA 奶精（1 公斤裝× 25包/ 袋） 273包  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28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28
         13 玫瑰奶精（1 公斤裝× 25包/ 袋） 284包  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31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         14 味春高純度味精（1 公斤裝× 12包 2,210包 即警聲搜卷第104 頁  33
           / 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-30 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36

        〈 卷 證 索 引 〉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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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01
         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420號卷（卷1）    他一卷    02
           03
        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420號卷（卷2）    他二卷    04
           05
         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420號卷（卷3）    他三卷    06
           07
         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420號卷（卷4）    他四卷    08
           09
         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420號卷（卷5）    他五卷    10
           11
         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5524號卷（卷1）    偵一卷    12
           13
         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5524號卷（卷2）    偵二卷    14
           15
        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5524號卷（資料卷） 偵三卷    16
           17
         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7189號卷（卷1）    偵四卷    18
           19
         1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7189號卷（卷2）    偵五卷    20
           21
         1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警聲搜字第1332號卷       警聲搜卷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1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逕搜字第26號卷           逕搜卷    24
           25
         13 本院108年度審訴字第1271號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訴卷    26
           27
         14 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3號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字卷    28
          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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